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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防
部
內
各
單
位
業
務
之
儲
存
、
運
算
及

分
析
等
工
作
，
主
任
則
為
空
軍
少
將
胡
祖

蔭
。

至
於
本
參
謀
次
長
室
內
之
各
處
分
別

為
：
一
處
行
政
處
，
海
軍
少
將
助
次
兼
處

長
周
遠
大
；
二
處
計
畫
處
，
陸
軍
少
將
處

長
崔
德
望
；
三
處
研
究
發
展
處
，
空
軍
少

將
處
長
李
蔭
洙
；
四
處
人
力
管
制
處
，
陸

軍
少
將
處
長
張
羽
；
五
處
就
是
我
們
系
統

分
析
處
，
空
軍
上
校
處
長
吳
鍾
珍
。
至
於

我
們
五
處
內
部
，
則
有
系
統
分
析
官
張
漢

民
、
趙
岳
及
戴
力
行
等
十
餘
人
，
和
一
位

打
字
員
馬
夢
萍
。

劉
助
理
次
長
先
帶
我
到
辦
公
室
，
將

我
介
紹
給
五
處
同
仁
認
識
，
隨
後
謁
見
夏

次
長
及
葉
副
總
長
。
長
官
們
詢
問
了
一
些

關
於
中
科
院
內
的
人
事
概
況
，
和
我
所
主

管
之
技
術
移
轉
等
業
務
外
，
同
時
熱
心
提

示
我
關
於
五
處
目
前
進
行
的
一
項
三
十
五

公
釐
防
空
快
砲
採
購
案
系
統
分
析
，
務
必

達
到
審
慎
、
客
觀
、
精
確
，
不
能
有
任
何

差
錯
。系

統
分
析
之
源
起
及
內
涵

自
二
次
大
戰
結
束
後
，
民
主
自
由
國

家
即
面
對
蘇
聯
共
產
集
團
企
圖
赤
化
全
世

界
之
侵
略
戰
爭
，
只
好
由
美
國
支
援
歐
、

亞
盟
邦
聯
合
圍
堵
。
起
初
，
美
國
財
力
尚

稱
雄
厚
，
各
盟
邦
均
接
受
其
軍
、
經
援
助

，
但
自
越
戰
爆
發
後
，
軍
費
開
支
極
為
浩

大
，
美
國
財
力
已
不
勝
負
荷
，
且
發
現
其

自
身
及
盟
邦
之
軍
事
部
門
多
不
知
如
何
珍

惜
資
源
，
武
器
裝
備
購
案
常
失
之
重
複
與

浪
費
。於

是
在
一
九
六
一
年
甘
迺
迪
總
統

任
內
，
聘
請
著
名
的
企
業
管
理
專
家
麥

納
馬
拉(R

obert M
c N

am
ala)

任
國
防
部

長
，
他
又
邀
請
在
藍
德
顧
問
公
司
任
職

的
查
爾
斯
新
奇(C

harles J. H
itch)

擔
任
其

會
計
長
，
並
共
同
研
訂
一
種
計
畫
預
算

制
度(P

P
B

S, P
lanning P

rogram
m

ing and 
B

udgeting System
)

，
規
定
任
一
國
防
軍

事
單
位
，
於
每
一
年
度
開
始
前
必
須
先
編

列
年
度
預
算
，
不
得
重
複
、
浪
費
；
重
大

購
案
則
須
先
經
過
極
審
慎
、
有
系
統
之
比

較
分
析
，
選
擇
最
經
濟
有
效
的
個
案
，
此

即
所
謂
之
﹁
系
統
分
析
﹂
。
此
外
，
美
國

亦
要
求
所
有
接
受
其
支
援
之
國
家
同
步
執

行
。

基
此
，
我
國
國
防
部
乃
於
民
國
六
十

年
開
始
籌
備
，
一
方
面
在
國
防
部
計
畫
參

謀
次
長
室
以
第
二
處
主
管P

P
B

S

制
度
，

並
設
第
五
處
主
管
系
統
分
析
；
各
軍
總
部

則
以
其
計
畫
署
之
計
畫
組
主
管P

P
B

S

，

當
時
國
防
部
內
之
編
組
及
人
事
概
況

到
國
防
部
報
到
後
，
首
先
謁
見
劉
立

弘
助
理
次
長
，
他
是
空
軍
官
校
二
十
八
期

轟
炸
科
畢
業
的
老
大
哥
，
曾
在
十
大
隊
飛

過C
-

46

及C
-

119

型
運
輸
機
，
後
留
美

攻
讀
美
國
海
軍
研
究
院(P

. G
. School)

系

統
分
析
碩
士
班
。
他
對
我
頗
感
親
切
，
教

導
許
多
國
防
部
內
應
注
意
的
事
項
。

原
來
，
那
時
國
防
部
又
分
部
本
部
與

參
謀
本
部
兩
大
部
門
，
部
本
部
在
國
防
部

長
宋
長
志
先
生
下
設
有
兩
位
副
部
長
、
兩

位
次
長
及
數
位
司
長
；
參
謀
本
部
則
在
參

謀
總
長
郝
柏
村
上
將
下
，
後
有
陳
堅
高
陸

軍
上
將
和
葉
昌
桐
海
軍
上
將
兩
位
副
參
謀

總
長
與
五
位
參
謀
次
長
。
每
一
參
謀
次
長

之
下
又
有
兩
位
助
理
參
謀
次
長
和
數
位
處

長
，
而
主
管
聯
五
業
務
之
副
參
謀
總
長
則

為
葉
昌
桐
上
將
︵
福
建
福
州
人
，
海
軍
官

校
一
九
四
九
年
畢
業
︶
，
聯
五
次
長
是
夏

甸
中
將
︵
河
北
琢
縣
人
，
海
軍
官
校
一
九

五○

年
畢
業
︶
，
助
理
參
謀
次
長
為
陸
軍

少
將
余
宗
就
及
空
軍
少
將
劉
立
弘
。
另
外

，
聯
五
還
編
制
一
個
龐
大
的
國
防
管
理
中

心
，
亦
即
全
國
防
部
之
電
腦
中
心
，
主
管

‧

吳
鐘
珍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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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增
設
系
統
分
析
組
。
同
時
，
因
美
方
強

調
擔
任
系
統
分
析
官
者
必
須
具
備
碩
士
學

位
以
上
之
專
業
水
準
，
國
防
部
乃
洽
請
淡

江
大
學
增
設
管
理
科
學
研
究
所
，
研
究
所

所
長
由
曾
任
兵
工
工
程
學
院
院
長
簡
立
中

將
擔
任
︵
退
役
後
曾
出
任
淡
江
教
務
長
︶

。
該
研
究
所
於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暑
假
開
始

招
生
，
國
防
部
系
統
分
析
處
全
體
系
統
分

析
官
均
帶
職
進
修
。
但
因
白
天
仍
須
上
班

處
理
繁
多
之
系
統
分
析
個
案
，
故
學
校
特

準
其
於
夜
間
到
校
上
課
。
另
考
選
具
學
士

學
位
之
優
秀
軍
官
劉
立
弘
、
簡
仁
德
等
兩

員
，
保
送
美
國
加
州M

ontreal

海
軍
研
究

院(P
. G

. School)

專
攻
系
統
分
析
。
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暑
假
，
筆
者
畢
業
於

中
原
大
學
電
子
工
程
學
系
，
並
考
取
淡
江

管
研
所
系
分
組
第
二
期
，
依
第
一
期
之
先

例
仍
是
白
天
至
空
軍
總
部
計
畫
署
系
分
組

上
班
，
夜
晚
赴
淡
江
上
課
，
並
於
六
十
四

年
六
月
畢
業
，
同
年
十
二
月
調
至
中
山
科

學
研
究
院
計
畫
處
服
務
。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
才
被
徵
調
到
國
防
部
計
次
室
系
統
分
析
處

充
任
處
長
。

三
五
快
砲
與
四○

砲
之
比
較
分
析

當
時
正
處
於
海
峽
兩
岸
武
力
對
抗
最

緊
張
之
時
期
，
中
共
陸
、
海
、
空
軍
兵
力

都
比
我
方
強
大
，
戰
機
、
武
器
亦
不
比
我

方
之
美
援
裝
備
遜
色
，
經
研
判
他
們
很
可

能
會
以
偷
襲
方
式
一
舉
消
滅
我
第
一
線
防

衛
兵
力
之
空
軍
︵
主
要
是
西
海
岸
各
機
場

︶
，
然
即
可
以
其
優
勢
海
軍
護
送
運
兵
船

登
陸
臺
灣
。
我
方
當
然
早
已
預
判
有
此
危

機
，
對
策
之
一
就
是
在
各
機
場
換
裝
火
力

最
強
大
之
防
空
火
砲
。
於
是
，
就
在
民
國

六
十
八
年
，
經
過
一
番
審
慎
訪
察
及
比
較

分
析
，
認
為
以
瑞
士
奧
立
崗(O

erL
ikon)

廠
新
發
展
完
成
之
三
五
公
釐
雙
管
防
空
快

砲
威
力
最
為
強
大
，
乃
簽
奉
核
定
分
批
採

購
四
十
八
營
，
部
署
於
全
臺
西
海
岸
各
機

場
及
軍
事
重
地
。
近
兩
年
已
完
成
八
營
之

採
購
及
訓
練
，
分
別
部
署
於
臺
北
、
桃
園

、
臺
中
等
要
地
，
一
般
反
應
極
為
良
好
。

不
想
，
時
任
聯
勤
總
司
令
蔣
緯
國
上

將
，
認
定
瑞
典
波
佛
斯(B

o
fo

rs)

廠
生
產

之
四○

砲
效
果
更
佳
，
建
議
應
換
購
波
佛

斯
四○

砲
。
因
蔣
緯
國
上
將
是
總
統
之
令

弟
，
聯
勤
又
是
武
器
彈
藥
主
管
部
門
，
聯

五
只
好
遵
命
再
作
一
次
最
慎
密
確
切
之
系

統
分
析
，
以
提
供
最
高
階
層
參
考
裁
決
是

否
要
換
購
波
佛
斯
四○

砲
。

返
處
後
，
我
召
集
副
處
長
皮
毓
恭
上

校
及
全
體
系
統
分
析
官
開
會
研
討
瞭
解
細

節
。
原
來
，
本
案
已
緊
張
進
行
一
個
多
月

，
陸
、
海
、
空
、
聯
勤
計
畫
署
均
派
其
系

統
分
析
官
參
加
，
協
力
研
求
最
佳
分
析
方

式
，
本
處
則
由
張
漢
民
少
校
擔
任
承
辦
人

。
上
次
會
議
中
已
談
到
最
好
採
用
電
腦
兵

棋
模
式
推
演
分
析
，
以
避
免
個
人
主
觀
意

見
影
響
結
果
。

分
工
合
作
設
計
電
腦
程
式
進
行
分
析

三
天
後
，
由
筆
者
主
持
一
次
具
有
決

定
性
之
研
討
會
議
，
除
本
處
及
陸
、
海
、

空
、
聯
勤
之
系
統
分
析
官
外
，
作
戰
參
謀

次
長
室
︵
聯
三
︶
及
空
軍
防
砲
司
令
部
亦

派
員
列
席
。
會
議
中
首
先
討
論
到
，
本
處

當
時
雖
已
擁
有
﹁
平
衡
兵
力
需
求
分
析
模

式(B
A

L
F

R
A

M
)

﹂
及
﹁
聯
合
空
戰
分
析

模
式(M

A
B

S)

﹂
兩
套
大
型
電
腦
兵
棋
程

式
，
但
均
屬
戰
略
階
層
之
電
腦
兵
棋
，
對

於
需
要
考
慮
之
地
形
、
地
物
、
雙
方
兵
力

、
戰
術
、
戰
法
等
因
素
甚
多
，
反
而
單
一

座
防
空
快
砲
之
性
能
與
效
果
考
慮
較
少
，

用
以
分
析
比
較
兩
種
防
空
火
砲
之
優
劣
，

難
以
獲
致
客
觀
、
精
確
之
結
果
。
且
如
另

向
歐
美
先
進
國
家
採
購
適
用
之
電
腦
評
估

模
式
，
又
可
能
費
時
甚
久
，
緩
不
濟
急
。

當
時
，
唯
一
可
行
之
道
，
就
是
儘
速
自
行

設
計
一
套
專
用
以
比
較
評
估
防
空
火
砲
功

效
之
電
腦
模
式
。

於
是
，
這
些
陸
、
海
、
空
、
聯
勤
之

系
統
分
析
專
家
們
就
共
同
研
討
，
推
薦
電

腦
兵
棋
程
式
設
計
人
才
，
並
實
施
任
務
分

配
。
結
果
推
選
出
海
軍
彭
上
尉
、
聯
勤
楊

上
尉
負
責
設
計
程
式
，
陸
、
空
軍
負
責
提

供
野
戰
戰
場
及
機
場
防
空
作
戰
之
想
定

(Scen
ario

s)

之
設
計
，
及
輸
入
參
數
之
蒐

集
研
訂
等
；
海
軍
負
責
提
供
艦
上
四○

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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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各
項
數
據
及
使
用
經
驗
，
空
軍
防
砲
部

提
供
三
五
快
砲
之
部
署
操
作
現
況
及
心
得

經
驗
；
本
處
則
由
張
漢
民
少
校
負
責
協
調

聯
繫
及
最
後
撰
寫
系
統
分
析
報
告
。

在
最
初
幾
次
檢
討
會
中
，
我
們
主
要

在
研
討
如
何
蒐
集
藉
電
腦
兵
棋
推
演
作
系

統
分
析
所
需
奧
立
崗
三
五
快
砲
及
波
佛
斯

四○

砲
之
精
確
性
能
資
料
。
因
我
空
軍
防

砲
部
隊
已
擁
有
八
營
奧
立
崗
廠
生
產
之
三

五
快
砲
，
故
由
空
軍
人
員
負
責
提
供
三
五

快
砲
之
性
能
資
料
；
而
四○
砲
方
面
，
則

因
海
軍
某
些
巡
防
艦
上
已
有
裝
載
，
故
由

海
軍
提
供
相
關
資
料
。

就
在
大
家
分
工
合
作
積
極
設
計
分
析

程
式
及
蒐
集
資
料
之
際
，
為
避
免
閉
門
造

車
，
筆
者
特
別
通
知
空
軍
防
砲
司
令
部
，

需
實
地
瞭
解
三
五
快
砲
的
部
署
操
作
概
況

。
想
不
到
當
筆
者
率
本
處
三
位
系
統
分
析

官
前
往
松
山
機
場
同
駐
之
三
五
快
砲
陣
地

時
，
防
砲
部
竟
派
其
副
司
令
謝
少
將
主
持

，
並
以
隆
重
軍
禮
歡
迎
。
首
先
，
由
防
砲

連
連
長
實
施
演
習
簡
報
，
隨
後
立
即
展
示

雙
管
三
五
快
砲
及
天
兵
射
控
雷
達
在
各
種

不
同
情
況
下
進
入
陣
地
放
列
與
操
作
、
控

制
、
瞄
準
及
射
擊
實
況
。
這
一
切
不
但
說

明
了
奧
立
崗
三
五
快
砲
的
確
是
一
種
優
異

的
低
空
防
空
武
器
，
同
時
亦
顯
示
出
我
空

軍
防
砲
健
兒
們
操
作
技
能
已
相
當
熟
練
，

當
可
充
分
發
揮
此
一
低
空
防
空
武
器
之
效

果
。

五
月
上
旬
，
參
謀
總
長
郝
一
級
上
將

突
令
請
空
軍
、
海
軍
各
安
排
一
次
三
五
、

四○

砲
之
對
空
實
彈
射
擊
演
習
。
在
某
一

天
氣
晴
朗
的
上
午
，
陸
、
海
、
空
、
聯
勤

計
畫
署
署
長
及
國
防
部
系
統
分
析
處
處
長

，
各
率
其
系
統
分
析
組
長
與
系
統
分
析
官

兩
人
，
隨
同
總
長
搭
乘
專
機
飛
往
臺
中
清

泉
崗
基
地
，
觀
察
三
五
快
砲
之
對
空
實
彈

射
擊
演
習
實
況
。
當
天
在
地
面
是
由
天

兵
射
控
雷
達
控
制
一
座
雙
管
奧
立
崗
三

五
快
砲
對
空
實
彈
射
擊
，
空
中
則
是
由

F
-

100F

牽
帶
拖
靶
依
指
定
方
向
及
高
度

進
入
，
結
果
在
規
定
時
間
之
內
，
平
均
命

中
率
為
百
分
之
七
十
八
點
五
。
當
天
下
午

又
前
往
左
營
，
觀
察
某
一
巡
防
艦
上
四○

砲
對
空
實
彈
射
擊
演
習
。
艦
上
是
由
艦
裝

武
進
三
型
多
功
能
射
控
系
統
控
制
兩
座
單

管
波
佛
斯
四○

快
砲
對
空
射
擊
，
其
餘
均

與
三
五
快
砲
之
對
空
射
擊
相
同
，
結
果
每

發
之
平
均
命
中
率
為
百
分
之
六
十
二
點
四

。
但
因
四○

砲
彈
頭
較
大
因
而
爆
炸
後
殺

傷
力
亦
較
大
，
故
僅
依
此
次
演
習
結
果
綜

合
評
估
，
仍
難
區
分
兩
者
之
優
劣
。

六
月
初
，
初
步
完
成
電
腦
兵
棋
模
擬

推
演
程
式
之
設
計
，
經
多
次
會
議
檢
討
修

正
後
，
七
月
底
即
以
多
種
不
同
想
定
︵
諸

如
來
襲
敵
機
之
不
同
型
別
、
性
能
、
進
入

方
向
、
高
度
等
︶
，
進
行
多
次
模
擬
推
演

，
結
果
如
僅
就
戰
果
而
言
，
三
五
快
砲
只

不
過
較
四○

砲
略
勝
一
籌
，
很
難
據
以
比

較
兩
種
火
砲
之
優
劣
。
正
當
此
關
鍵
時
刻

，
主
管
協
調
聯
繫
及
撰
寫
系
統
分
析
報
告

之
張
漢
民
少
校
忽
重
病
住
院
，
而
且
短
時

間
之
內
不
可
能
康
復
上
班
，
在
時
間
急
迫

壓
力
之
下
，
筆
者
只
好
自
行
接
辦
撰
寫
系

統
分
析
報
告
之
任
務
了
。

筆
者
為
充
分
顯
示
系
統
分
析
之
優
異

功
能
，
煞
費
苦
心
，
晝
夜
加
班
，
撰
寫
報

告
，
並
經
多
次
潤
飾
修
正
，
終
於
在
九
月

中
旬
大
功
告
成
。
報
告
前
半
段
是
計
量
分

析
︵
亦
稱
定
量
分
析
︶
，
引
述
電
腦
模
擬

推
演
結
果
，
提
到
三
五
快
砲
較
四○

砲
略

勝
一
籌
，
但
不
作
任
何
結
論
；
後
半
段
則

是
非
計
量
分
析
︵
亦
稱
定
性
分
析
︶
，
重

點
有
三
：
一
、
我
空
軍
防
砲
部
隊
此
兩
年

已
完
成
八
營
奧
立
崗
三
五
快
砲
之
採
購
訓

練
，
成
效
良
好
，
士
氣
高
昂
，
如
無
充
分

理
由
而
令
其
換
裝
四○

砲
，
很
可
能
影
響

士
氣
。
二
、
如
已
購
之
八
營
三
五
快
砲
繼

續
使
用
，
而
另
四○

營
換
購
四○

砲
，
則

空
軍
補
給
部
門
須
同
時
建
立
兩
種
火
砲
之

維
修
能
量
及
備
用
器
材
之
庫
存
量
，
將
增

加
管
理
與
庫
存
成
本
。
三
、
最
重
要
的
還

是
三
五
快
砲
在
地
面
是
由
天
兵
射
控
雷
達

控
制
射
擊
，
成
效
良
好
，
但
四○

砲
目
前

僅
知
在
巡
防
艦
上
由
艦
裝
武
進
三
型
多
功

能
射
控
系
統
控
制
，
尚
不
知
瑞
典
波
佛
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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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
是
否
已
有
專
供
地
面
防
空
用
之
射
控
雷

達
及
效
果
如
何
，
而
我
各
機
場
及
軍
事
重

地
之
防
空
戰
備
急
如
燎
火
，
實
不
宜
為
此

而
再
予
拖
延
！

筆
者
的
系
統
分
析
報
告
簽
呈
最
高
階

層
長
官
核
閱
後
，
終
於
為
我
空
軍
保
留
住

性
能
優
異
之
三
五
公
釐
防
空
快
砲
，
稍
後

又
添
購
可
由
天
兵
雷
達
同
時
控
制
之
麻
雀

飛
彈(A

IM
-

7F
)

，
而
構
成
極
為
有
效
之

天
兵
低
空
防
空
系
統
。
據
悉
麻
雀
飛
彈
、

三
五
快
砲
、
天
兵
射
控
雷
達
每
年
都
由
其

原
廠
協
調
研
究
改
進
，
性
能
保
持
世
界
一

流
水
準
，
迄
今
我
空
軍
仍
在
繼
續
使
用
中

。

因
為
防
空
火
砲
採
購
案
之
比
較
性
分

析
做
得
還
算
成
功
，
各
級
長
官
對
系
統
分

析
都
建
立
了
相
當
的
概
念
和
信
心
。
於
是

，
夏
次
長
迅
即
要
求
本
處
完
成
一
次
反
潛

艦
封
鎖
作
戰
電
腦
兵
棋
推
演
，
想
定
即
為

中
共
以
其
當
時
現
有
之
潛
艦
五
十
餘
艘
，

圍
繞
臺
灣
四
周
實
施
封
鎖
，
斷
絕
我
所
有

軍
、
民
用
品
︵
包
括
食
物
︶
之
進
出
口
，

以
使
我
因
嚴
重
經
濟
崩
潰
而
向
其
屈
服
；

我
方
則
以
當
時
已
有
的
陽
字
號
驅
逐
艦
和

太
字
號
護
航
驅
逐
艦
分
區
搜
索
，
並
對
運

輸
艦
護
航
，
以
求
降
低
損
失
並
擊
沉
敵
潛

艦
。
但
本
處
當
時
已
擁
有
之
大
型
電
腦
兵

棋
程
式
，
均
不
適
合
模
擬
推
演
反
潛
艦
封

鎖
作
戰
，
於
是
致
電
當
時
任
教
於
美
國
加

州
史
坦
福
大
學
之
顧
問
段
寶
隆
博
士
，
請

他
代
為
在
美
國
尋
找
一
套
適
用
此
種
反
潛

作
戰
之
電
腦
兵
棋
程
式
，
以
協
助
本
次
推

演
。
但
段
博
士
也
未
尋
得
適
用
之
現
成
電

腦
兵
棋
程
式
，
最
後
由
史
坦
福
大
學
電
腦

專
家
們
，
臨
時
針
對
臺
灣
四
周
海
域
研
討

分
析
編
寫
了
一
套
電
腦
兵
棋
程
式
；
並
於

兩
週
後
，
由
段
博
士
帶
來
與
我
們
一
齊
研

討
。
研
討
過
程
中
，
夏
次
長
有
時
亦
會
參

加
並
有
所
指
教
。

最
後
推
演
想
定
為
，
共
軍
將
臺
灣
周

圍
海
域
劃
分
為
十
個
潛
艦
駐
守
區
，
分
別

由
其
東
海
艦
隊
及
南
海
艦
隊
各
派
潛
艦
五

艘
，
長
時
間
駐
守
臺
灣
四
周
海
域
︵
每
三

週
換
防
一
次
︶
。
平
時
潛
伏
海
底
靜
音
不

動
，
等
它
用
聲
納
探
知
有
商
船
經
過
時
，

才
上
浮
到
某
一
適
當
深
度
，
發
射
魚
雷
將

商
船
擊
沉
，
因
潛
艦
會
在
海
底
有
山
岩
之

處
隱
藏
，
故
我
反
潛
軍
艦
以
聲
納
探
索
頗

難
發
現
。
我
方
可
採
取
之
反
潛
艦
封
鎖
作

戰
方
案
有
三
種
：
一
、
以
我
海
軍
僅
有
的

十
二
艘
陽
字
號
驅
逐
艦
和
八
艘
太
字
號
護

航
驅
逐
艦
分
區
搜
索
，
儘
可
能
以
深
水
炸

彈
或
魚
雷
消
滅
來
犯
之
敵
潛
艦
。
二
、
僅

以
部
分
驅
逐
艦
和
護
航
驅
逐
艦
分
區
搜
索

，
其
餘
則
用
以
護
航
。
三
、
僅
以
兩
艘
驅

逐
艦
和
護
航
驅
逐
艦
駐
守
高
雄
和
基
隆
兩

港
入
口
處
，
以
防
阻
敵
潛
艦
暗
中
進
入
，

其
餘
則
用
以
接
送
運
輸
艦
並
予
以
護
航
。

對
上
列
三
種
方
案
以
電
腦
兵
棋
模
式
模
擬

推
演
之
結
果
是
第
一
種
方
案
成
功
之
機
率

僅
為
百
分
之
七
，
第
二
種
方
案
成
功
之
機

率
僅
為
百
分
之
二
十
三
，
第
三
種
方
案
成

功
之
機
率
則
為
百
分
之
七
十
六
，
故
建
議

宜
採
行
第
三
案
。

稍
後
，
夏
次
長
讓
我
們
依
照
參
謀
總

長
郝
上
將
之
戰
略
構
想
，
以
聯
合
空
戰
分

析
模
式(M

A
B

S)

電
腦
兵
棋
程
式
，
模
擬

推
演
中
共
機
群
大
批
接
續
來
襲
之
實
戰
概

況
。
我
們
所
用
之
想
定
為
，
中
共
第
一
天

以
其
最
佳
戰
機
殲
七
、
殲
八
領
先
來
襲
，

而
以
大
量M

iG
-

19

、M
iG

-
17

等
跟
隨

於
後
。
我
方
則
以F

-
104

星
式
戰
機
為
第

一
線
戰
機
迎
戰
，
因
雙
方
戰
機
性
能
均
佳

，
故
戰
損
均
重
；
但
敵
機
數
量
較
多
，
故

必
有
大
量
敵
機
飛
達
第
二
線
、
遭
遇
我
遠

程
力
士
型
防
空
飛
彈
之
攻
擊
，
因
力
士
型

防
空
飛
彈
僅
能
擊
落
其
中
之
一
小
部
分
，

通
過
之
敵
機
又
會
遭
遇
第
三
線
之F

-
5E

自
由
鬥
士
型
戰
機
攔
截
；
通
過
此
線
之
敵

機
則
會
遭
遇
我
近
程
鷹
式
防
空
飛
彈
；
最

後
一
線
為
三
五
公
釐
防
空
快
砲
。
最
後
雖

只
剩
一
部
分
敵
機
可
飛
達
我
西
海
岸
各
機

場
上
空
炸
射
，
但
仍
將
使
我
各
機
場
之
跑

道
、
地
面
停
放
之
各
型
飛
機
、
及
廠
庫
等

遭
受
嚴
重
損
失
。

經
邀
國
防
部
情
報
參
謀
次
長
室
︵
聯

二
︶
、
作
戰
參
謀
次
長
室
︵
聯
三
︶
、
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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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總
部
、
空
軍
防
空
司
令
部
、
陸
軍
總
部

、
陸
軍
飛
彈
指
揮
部
、
海
軍
總
部
派
員
會

議
研
討
，
請
其
提
供
敵
我
戰
機
與
我
方
兩

種
地
對
空
飛
彈
之
性
能
、
數
量
等
有
關
資

料
，
然
後
輸
入
電
腦
即
可
實
施
電
腦
兵
棋

模
擬
推
演
，
輸
出
結
果
是
﹁
僅
需
三
天
時

間
，
我
空
軍
即
全
無
戰
機
可
用
﹂
。
本
處

曾
將
此
模
擬
推
演
結
果
先
後
向
夏
次
長
、

郝
總
長
簡
報
，
郝
總
長
之
評
語
是
，
電
腦

兵
棋
模
擬
推
演
是
一
種
新
發
展
出
來
的
學

術
，
雖
尚
難
以
深
信
，
但
你
們
可
繼
續
研

討
改
進
，
以
增
加
其
可
信
度
。
可
是
，
後

來
郝
總
長
指
示
於
花
蓮
、
臺
東
興
建
兩
個

具
備
地
下
︵
或
山
洞
︶
停
機
坪
之
空
軍
基

地
，
很
可
能
與
這
次
模
擬
推
演
結
果
不
無

關
聯
吧
！

電
腦
兵
棋
模
擬
推
演
只
不
過
是
系
統

分
析
之
一
種
工
具
而
以
，
本
處
一
方
面
要

運
用
不
同
之
分
析
工
具
，
完
成
多
項
長
官

交
辦
之
個
案
，
一
方
面
要
指
導
陸
、
海
、

空
、
聯
勤
總
部
等
單
位
做
好
他
們
自
己
諸

多
購
案
的
系
統
分
析
。
所
以
，
筆
者
除
要

勤
跑
各
總
部
予
以
視
導
，
更
要
積
極
研
求

如
何
精
進
本
處
自
己
的
系
統
分
析
技
能
。

首
先
，
我
們
獲
知
美
國
喬
治
亞
州
理
工
學

院
之
卡
拉
罕
博
士
是
一
位
系
統
分
析
權
威

，
並
將
舉
辦
為
期
一
週
之
講
習
，
於
是
我

就
率
同
上
尉
系
統
分
析
官
黃
永
權
參
加
，

並
邀
請
卡
拉
罕
博
士
來
臺
與
本
處
全
體
同

仁
共
同
研
討
；
回
程
中
順
道
拜
訪
加
州
史

坦
福
大
學
之
段
寶
隆
博
士
，
探
詢
是
否
可

託
代
為
尋
覓
價
購
美
國
最
近
研
發
出
來
的

電
腦
兵
棋
模
式
，
但
他
表
示
美
國
大
型
電

腦
兵
棋
模
式
均
由
軍
方
機
構
委
託
研
發
，

無
法
價
購
。
隨
後
，
我
想
到
原
本
處
裡
那

兩
套
大
型
電
腦
兵
棋
模
式
即
是
獲
自
美
軍

太
平
洋
總
部
系
統
分
析
處
，
於
是
即
刻
致

電
我
國
駐
夏
威
夷
代
表
處
，
告
知
我
們
將

前
往
拜
訪
太
平
洋
總
部
系
統
分
析
處
處
長

林
森
邁
博
士
。
第
二
天
傍
晚
飛
達
夏
威
夷

時
，
代
表
處
海
軍
武
官
李
上
校
已
備
妥
盛

宴
，
款
待
筆
者
與
林
森
邁
夫
婦
餐
敘
，
林

森
邁
當
即
邀
請
我
們
翌
日
到
太
平
洋
總
部

系
統
分
析
處
內
參
訪
，
並
邀
李
上
校
做
陪

。

林
森
邁
博
士
不
但
提
供
我
們
最

新
版
的
平
衡
兵
力
需
求
分
析
模
式

(B
A

L
F

R
A

M
)

及
聯
合
空
戰
分
析
模
式

(M
A

B
S)

兩
套
電
腦
兵
棋
程
式
，
而
且
向

我
們
展
示
該
處
最
近
之
模
擬
推
演
案
例
以

供
參
考
。
拜
辭
回
旅
館
的
路
上
，
海
軍
武

官
李
上
校
才
向
我
報
告
，
原
來
自
美
國
承

認
中
共
與
我
斷
交
後
，
就
禁
止
我
方
人
員

進
入
美
軍
太
平
洋
總
部
，
但
武
官
之
任
務

就
是
要
蒐
集
美
國
軍
方
之
情
報
資
料
，
他

一
直
為
不
能
進
入
美
軍
太
平
洋
總
部
而
徒

喚
奈
何
，
今
後
因
筆
者
的
介
紹
，
當
可
借

助
林
森
邁
這
條
管
道
進
入
美
軍
太
平
洋
總

部
，
所
以
真
是
感
謝
不
盡
。

回
到
臺
北
不
久
，
喬
治
亞
州
理
工
學

院
卡
拉
罕
博
士
率
領
的
一
個
系
統
分
析
講

習
小
組
就
到
了
，
因
為
參
謀
總
長
郝
上
將

看
到
本
處
簽
呈
之
講
習
小
組
名
單
內
有

一
位
退
役
之
美
國
陸
軍
中
將
庫
斯
曼(L

t. 
G

en. K
usm

an)

，
而
郝
總
長
當
年
赴
美
國

陸
軍
指
參
學
院
進
修
時
，
庫
斯
曼
中
將
正

擔
任
該
學
院
之
院
長
，
故
特
別
指
示
要
由

他
主
持
盛
宴
款
待
，
並
要
求
陸
，
海
、
空

軍
總
部
派
相
關
人
員
參
加
講
習
。
經
協
調

決
定
，
講
習
在
計
次
室
大
簡
報
室
中
講
解

一
天
，
內
容
除
簡
略
提
及
系
統
分
析
之
意

義
外
，
其
餘
時
間
則
以
例
釋
為
主
。
當
天

，
陸
、
海
、
空
軍
副
總
司
令
及
計
畫
署
長

都
到
場
聽
講
，
真
可
謂
冠
蓋
雲
集
，
座
無

虛
席
。
講
習
小
組
講
解
得
也
真
是
精
彩
，

記
得
其
所
舉
範
例
之
一
是
日
軍
攻
佔
新
加

坡
之
役
，
庫
斯
曼
中
將
特
別
指
出
，
當
時

一
定
未
做
系
統
分
析
，
否
則
不
會
只
全
力

防
衛
日
本
海
軍
從
海
上
之
進
攻
，
而
完
全

忽
略
其
陸
軍
經
過
馬
來
西
亞
從
背
後
進
行

包
圍
，
因
而
造
成
全
軍
覆
沒
之
慘
劇
也
。

聽
講
者
無
不
扼
腕
嘆
息
，
不
勝
感
慨
！
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底
，
中
科
院
李
崇
善

兄
電
話
提
醒
我
已
屆
不
升
即
退
之
年
，
那

就
是
說
，
上
校
滿
五
十
四
歲
如
不
能
晉
升

少
將
，
就
必
須
屆
齡
退
役
也
。
但
國
科
會

現
正
協
調
中
科
院
擬
在
新
竹
籌
組
一
國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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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
空
太
空
發
展
中
心
，
其
中
計
畫
處
長
一

職
尚
在
物
色
適
當
人
選
，
已
有
中
科
院
某

一
有
力
人
士
推
薦
以
筆
者
的
學
經
歷
最
為

適
合
，
如
我
不
能
晉
升
少
將
，
而
以
文
職

人
員
身
分
去
接
任
此
一
處
長
職
務
豈
不
更

好
！
剛
好
夏
次
長
有
事
召
見
，
筆
者
就
順

便
提
及
此
事
，
向
他
報
告
已
確
知
空
軍
總

部
本
年
度
晉
升
少
將
建
議
名
單
中
沒
有
筆

者
，
那
就
讓
我
屆
齡
退
役
。
第
二
天
下
午

夏
次
長
即
召
見
筆
者
告
知
，
郭
總
司
令
說

他
會
做
妥
善
安
排
，
請
我
放
心
。
七
十
五

年
元
月
發
布
之
晉
階
名
單
中
，
果
然
有
我

的
名
字
，
當
即
由
國
防
部
長
宋
長
志
上
將

主
持
授
階
典
禮
，
一
時
道
賀
函
電
絡
繹
不

斷
。

接
下
來
的
三
年
，
也
可
說
是
一
帆
風

轉
告
筆
者
，
深
盼
我
能
同
意
延
長
服
役
一

年
，
以
便
他
能
找
到
適
當
的
系
統
分
析
專

長
人
員
接
任
處
長
。
但
每
次
我
都
是
婉
言

拒
絕
，
主
要
是
那
一
年
蔣
經
國
總
統
已
宣

布
兩
岸
停
止
對
抗
，
開
放
返
鄉
探
親
，
但

軍
職
人
員
不
行
。
筆
者
當
然
要
盡
早
退
役

，
返
山
東
濟
南
拜
望
離
別
已
四
十
年
之
家

慈
和
親
友
！

七
十
七
年
二
月
底
，
夏
次
長
要
我
到

他
辦
公
室
面
談
，
仍
盼
我
以
國
防
事
業
為

重
，
同
意
延
長
服
役
一
年
，
讓
他
能
物
色

到
一
位
適
當
的
系
統
分
析
專
長
人
員
接
任

處
長
。
於
是
我
就
誠
懇
地
向
他
報
告
，
據

悉
最
近
有
兩
位
留
美
攻
讀
管
理
科
學
獲
博

士
學
位
之
空
軍
人
員
返
國
，
一
位
是
高
洪

上
校
，
現
任
中
科
院
計
畫
處
計
畫
科
科
長

；
另
一
位
名
王
祿
旺
，
現
任
職
於
空
軍
總

部
計
畫
署
系
統
分
析
組
，
此
兩
人
似
均
可

列
為
系
統
分
析
處
處
長
候
選
人
。
夏
次
長

仍
盼
我
能
答
應
同
意
延
長
服
役
一
個
月
，

以
便
他
能
詳
細
思
考
系
統
分
析
處
處
長
接

任
人
選
問
題
，
我
當
然
毫
不
猶
豫
就
答
應

了
。

返
處
後
，
處
內
同
仁
向
筆
者
報
告
，

空
軍
總
部
電
話
請
我
下
午
晉
見
總
司
令
面

談
。
見
到
陳
燊
齡
總
司
令
，
才
知
道
他
尚

未
獲
悉
我
已
同
意
延
長
服
役
一
個
月
之
事

，
所
以
特
別
於
二
月
底
召
見
，
致
贈
印
有

三
星
上
將
標
誌
之
男
女
手
錶
乙
對
，
以
慰

勉
筆
者
退
役
。
我
也
向
他
報
告
，
最
近
就

有
兩
位
留
美
攻
讀
管
理
科
學
獲
博
士
學
位

之
空
軍
人
員
返
國
，
此
兩
人
均
可
列
為
系

統
分
析
處
處
長
之
候
選
人
。
總
司
令
聽
到

後
大
喜
，
立
即
叫
侍
從
參
謀
找
人
事
署
署

長
來
，
限
他
下
午
下
班
前
，
將
推
薦
高
洪

接
任
系
統
分
析
處
處
長
之
資
料
，
送
到
夏

次
長
的
辦
公
室
。
在
經
過
面
談
後
，
系
統

分
析
處
處
長
接
任
人
選
就
這
樣
定
案
了
。

接
下
來
的
一
個
月
過
得
相
當
忙
碌
，

一
方
面
與
高
洪
先
期
完
成
交
接
，
一
方
面

又
參
加
三
軍
大
學
、
海
軍
總
部
等
友
好
單

位
的
歡
送
宴
會
。
全
處
同
仁
除
以
盛
大
宴

會
歡
送
外
，
並
送
我
一
柄
指
揮
刀
作
為
永

久
紀
念
，
就
這
樣
戀
戀
不
捨
地
拜
別
了
國

防
部
聯
五
五
處
。
︵
全
文
完
︶

順
。
期
間
，
夏

次
長
還
特
別
讓

筆
者
率
領
一
個

代
表
團
訪
問
新

加
坡
國
防
部
系

統
分
析
單
位
，

交
換
心
得
經
驗

。
民
國
七
十
六

年
底
，
又
到
了

我
不
升
即
退
之

最
後
一
年
，
夏

次
長
曾
數
度
請

助
理
次
長
王
璪

國防部長宋長志上將主持授階。

率團訪問新加坡國防部系統分析
單位。


